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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1、 本产品为分红保险，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将随分红保险

的投资和实际经营情况发生变动，敬请注意。 

2、 本说明书所载资料，包括投保示例部分，仅供投保人理解保

险条款时参考，各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约定以及实际红利分

配为准。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团体年金保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为方便投保人了解和购买本保险，请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本

公司”指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产品特色 

1. 账户设置灵活  运作清晰透明 

本公司为投保人建立公共账户，并为每一被保险人建立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分为已归属

部分和未归属部分。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在扣除管理费后，分别计入投保人公共账户、相应

被保险人个人账户已归属部分和未归属部分（可以根据企业文化和管理需要等灵活设置合适

的归属条件和归属比例）；被保险人支付的保险费在扣除管理费后，计入该被保险人个人账

户已归属部分。资金运作清晰、透明。 

2. 资金收益保底，账户稳定增值 

公共账户、个人账户已归属部分、个人账户未归属部分按年利率 2.5%计算保底收益，

确保资金安全，稳定增值。 

3. 参与公司分红，共享经营成果 

在合同有效期间内，按照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每年根据分红保

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本公司为公共账户、被保险人个人账户已归属部

分和未归属部分分别建立对应的红利账户。红利可以留存在红利账户累积生息，也可作为保

险费全额转入相应账户。 

4. 交费灵活自由，领取方式多样 

在养老保险金领取日前，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可以根据自身的财务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定

额或不定额地支付保险费。养老保险金领取日前被保险人发生身故、全残或离职等情形时，

按合同的约定给付相应保险金；被保险人生存至约定的养老保险金领取日，可以一次性或者

分期领取养老保险金，满足不同的养老需求。 

5. 设立减保选择，账户弹性伸缩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可根据自身财务需要对账户资金进行管理。投保人每个保单年度可就

公共账户和被保险人个人账户未归属部分的账户余额行使一次减保选择权，被保险人每个保

单年度可就其个人账户已归属部分的账户余额行使一次减保选择权。对于要求减少的金额不

超过对应账户余额 15%的，本公司不收取任何费用。 

 

二、产品描述 

1. 投保范围：团体可作为投保人，为其成员及其他本公司认可的成员向本公司投保本保险。

投保时，参加本保险的成员须符合本公司当时规定的投保条件。 

2. 保险期间：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本公司约定。 

3. 账户设置和权益归属： 



本公司为投保人建立公共账户，并为每一被保险人建立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分为已归属

部分和未归属部分。 

公共账户的权益归属于为投保人。个人账户已归属部分的权益归属于被保险人。个人账

户未归属部分的权益归属于被保险人的条件和比例由投保人在投保时确定并通知本公司，在

合同生效后，投保人需要变更归属条件和比例的，须书面通知本公司，本公司将以变更后的

内容为准。除另有约定外，被保险人在发生约定的保险事故前对个人账户未归属部分及对应

的红利账户无任何权益。未作特别说明，合同所述“个人账户未归属部分”均包含在发生保

险事故时按约定的归属条件和归属比例可以归属于被保险人的部分。 

公共账户和个人账户按照账户保证利率（年利率 2.5%）以年复利方式累积生息。 

本公司为公共账户、被保险人个人账户已归属部分和未归属部分分别建立对应的红利账

户，除另有约定外，红利账户的权益归属同相应账户。 

4. 保险费及交费方式： 

    在养老保险金领取日前，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可以根据自身的财务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定

额或不定额地支付保险费。 

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在扣除管理费后，按照投保人要求，分别计入投保人公共账户、相

应被保险人个人账户已归属部分和未归属部分；被保险人支付的保险费在扣除管理费后，计

入该被保险人个人账户已归属部分。投保人可以申请将公共账户余额转入指定被保险人个人

账户未归属部分，本公司不再收取管理费。管理费的提取比例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本公司协

商确定。 

 

三、保险责任 

在合同保险期间内，且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下，本公司按以下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1. 养老保险金 

被保险人生存至合同约定的养老保险金领取日，本公司按照被保险人选择的下列两种领

取方式之一给付养老保险金： 

(1)一次性领取 

本公司按照养老保险金领取日被保险人的个人账户余额及对应的红利账户余额一次性

给付养老保险金，同时注销其个人账户及对应的红利账户，本公司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

终止。 

(2)分期领取 

本公司按照养老保险金领取日被保险人的个人账户余额及对应的红利账户余额，按本公

司届时提供的保险金转换年金保险产品转换后，向被保险人分期支付养老保险金，同时注销

该被保险人的个人账户及对应的红利账户，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具体的领取方式、

领取金额及领取期限等将在保险金转换年金保险合同中书面约定。 

    被保险人也可选择将个人账户余额及对应的红利账户余额的一部分转换为保险金转换

年金保险后分期领取养老保险金，剩余部分一次性领取，本公司将同时注销该被保险人的个

人账户及对应的红利账户，对该被保险人的责任终止。 

    一次性支付保险费的，不能选择一次性领取方式。 

被保险人因特殊原因提前退休并按国家规定办理退休手续的，本公司将按照其提前退休

后的首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个人账户余额及对应的红利账户余额，根据被保险人选择的上述

领取方式之一给付养老保险金，同时注销该被保险人的个人账户及对应的红利账户，对该被

保险人的责任终止。 

2. 身故保险金 

如被保险人于合同约定的养老保险金领取日前身故，本公司按申请时该被保险人的个人



账户余额及对应的红利账户余额给付身故保险金，同时注销该被保险人的个人账户及对应的

红利账户，本公司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3. 全残保险金 

如被保险人于合同约定的养老保险金领取日前全残，本公司按申请时该被保险人的个人

账户余额及对应的红利账户余额给付全残保险金，同时注销该被保险人的个人账户及对应的

红利账户，本公司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4. 离职保险金 

    如被保险人于合同约定的养老保险金领取日前离职，本公司按以下两者之和给付离职保

险金： 

    (1)该被保险人个人账户已归属部分余额及对应的红利账户余额； 

    (2)个人账户未归属部分及对应的红利账户中按投保人确定的归属条件和归属比例等在

离职时归属于该被保险人部分。 

    个人账户未归属部分及对应的红利账户中按投保人确定的归属条件和归属比例等在离

职时不归属于该被保险人部分分别转入公共账户和公共账户对应的红利账户，同时注销该被

保险人的个人账户及对应的红利账户，本公司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四、责任免除 

本保险无责任免除内容。 

 

五、主要投资策略 

本公司立足于长期稳健的经营，投资策略遵循“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相统一

和资产与负债匹配，风险与收益兼顾的原则。以长期投资、价值投资为主的投资理念进行大

类资产的配置，以信用等级较高、期限较长的资产类别为配置重点，以低风险资产配置比例

高、高风险资产配置比例低为特点，形成相对稳定的战略资产配置结构，努力保持分红水平

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六、红利及分配方式 

1. 红利来源 

本产品的红利来源于死差、利差和费差，即将实际经营成果优于定价假设（死亡率假设、

利率假设、费用假设）的盈余，按不低于70%的比例分配。 

2. 红利分配方式 

本产品的红利分配方式为现金红利。 

3. 红利实现方式 

    投保人在投保时可选择以下任何一种红利领取方式： 

    (1)累积生息：红利留存于对应的红利账户，按本公司每年公布的红利累积利率以年复

利方式累积生息，并于账户权益所有人申请或发生终止性事件(包括但不限于被保险人生存

至养老保险金领取日、身故、全残、离职或者合同解除等)时给付。 

    在发生终止性事件前根据账户权益所有人的申请给付红利的，给付金额不超过累积到上

一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的累积红利。发生终止性事件的，给付累积到上一个合同生效日对应

日的累积红利，但若在上一个合同生效日对应日至发生终止性事件期间已经领取过红利的，

本公司将予以扣除。 

(2)交纳保险费：红利作为保险费（本公司不收取任何管理费）转入相应账户，等额增

加相应账户的账户余额。 



4. 红利分配政策 

在合同有效期内，按照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每年根据分红保险

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单红利是不保证的。 

若本公司确定合同有红利分配，则该红利将于合同生效日对应日分配，本公司每个保单

年度会向投保人提供红利通知书，告知投保人分红的具体情况。 

保单红利水平主要由分红保险当年实际经营结果、未来盈余预期和投保人的合理预期等

因素决定。 

 

七、犹豫期及退保 

1. 犹豫期 

自投保人签收合同次日起，有 10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投保人认真审视合同，如

果投保人认为合同与需求不相符，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合同，本公司将退还所支付的保险

费。解除合同时，投保人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保险合同及投保人单位证明。自本公司收

到投保人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合同即被解除，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本公

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2. 退保 

投保人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合同，本公司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投保

人退还公共账户的现金价值及对应的红利账户余额、所有被保险人个人账户未归属部分的现

金价值及对应的红利账户余额；向被保险人退还其个人账户已归属部分的现金价值及对应的

红利账户余额。 

    被保险人已到养老保险金领取日的，本公司不接受投保人为该被保险人的退保申请。 

    投保人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各账户的现金价值为各账户余额减去退保手续费后的

金额。退保手续费指合同解除时收取的费用，按合同的约定收取。最高标准如下：  

合同存续期间 退保手续费 

0-1 年（含 1年） 账户余额的 5％ 

1-2 年（含 2年） 账户余额的 3％ 

2-3 年（含 3年） 账户余额的 1％ 

3 年以上 0 

 

八、其他权益 

减保选择权：合同生效后，投保人可以书面通知本公司要求减少公共账户余额或未到养老保

险金领取日的被保险人个人账户未归属部分的账户余额。合同生效后至养老保险金领取日

前，被保险人可以书面通知本公司要求减少其个人账户已归属部分的账户余额。 

对于要求减少的金额不超过其当时对应账户余额 15%的，本公司不收取任何费用；对于要求

减少的金额超过其当时对应账户余额 15%的，本公司将对超过部分收取减保手续费。减保选

择权每一保单年度至多行使一次，减保后，相应的账户余额按申请减少的金额等额减少。 

 

九、投保示例 

某公司为其全体员工投保了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年金保险（分红型）”，合

同生效日为 2011 年 8 月 1日，其中某位员工鲁先生，投保时为 30 周岁，约定养老保险金领

取年龄为 60 周岁，养老保险金领取日为 2041 年 8 月 1日。 

 假设在约定的养老保险金领取日前，鲁先生所在公司每个保单年度初为其支付保险

费人民币 6000 元，作为鲁先生个人账户已归属金额；鲁先生个人每个保单年度初



交费 6000 元。 

 假设保险期间内没有其他的交费计划和减保计划。 

 假设约定的管理费为所交保费的 2%，约定的退保手续费为条款规定的最高水平。 

本公司每年根据分红账户的实际运作情况进行红利分配，红利领取方式为累积生息（养

老保险金领取日前未发生红利领取）。到约定的养老保险金领取日，若被保险人生存，鲁先

生可以一次性领取其个人账户余额及对应的红利账户余额，也可选择按分期领取养老保险

金。养老保险金领取日前各保单年度的演示利益如下： 

保

单

年

度 

年

龄 

保险

费 

累计 

保险费 

个人 

账户 

余额 

身故、全残、

或离职保险

金（不含红

利） 

个人 

账户 

现金 

价值 

累积红利 年度红利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 30 12000 12000 12054.00 12054.00  11451.30 47.04 188.16 329.28  47.04  188.16 329.28 

2 31 12000 24000 24409.35 24409.35  23677.07 143.71 574.82 1005.95  95.26  381.02 666.79 

3 32 12000 36000 37073.58 37073.58  36702.84 292.70 1170.77 2048.87  144.68  578.71 1012.74 

4 33 12000 48000 50054.42 50054.42  50054.42 496.81 1987.23 3477.68  195.33  781.34 1367.34 

5 34 12000 60000 63359.78 63359.78  63359.78 758.97 3035.88 5312.81  247.26  989.03 1730.80 

6 35 12000 72000 76997.77 76997.77  76997.77 1082.22 4328.88 7575.54  300.48  1201.92 2103.35 

7 36 12000 84000 90976.71 90976.71  90976.71 1469.72 5878.87 10288.03  355.03  1420.12 2485.22 

8 37 12000 96000 105305.13 105305.13  105305.13 1924.76 7699.03 13473.30  410.95  1643.79 2876.63 

9 38 12000 108000 119991.76 119991.76  119991.76 2450.76 9803.04 17155.32  468.26  1873.04 3277.82 

10 39 12000 120000 135045.55 135045.55  135045.55 3051.29 12205.16 21359.03  527.01  2108.03 3689.05 

15 44 12000 180000 216151.43 216151.43  216151.43 7306.78 29227.14 51147.47  843.52  3374.07 5904.62 

20 49 12000 240000 307915.30 307915.30  307915.30 14048.13 56192.55 98336.92  1201.62  4806.48 8411.34 

25 54 12000 300000 411737.68 411737.68  411737.68 23908.86 95635.48 167362.08  1606.78  6427.12 11247.47 

30 59 12000 360000 529203.17 529203.17  529203.17 37654.64 150618.58 263582.51  2065.18  8260.73 14456.28 

 

本公司声明： 

1、红利分配分别按低、中、高 3 种情况进行预测，仅作为参考之用，不作为未来红利分配

的保证，实际红利水平可能高于或低于表中所列数字；累积红利的累积利率为 3%，是假设

值，公司每年公布的累积利率可能高于或低于该利率； 

2、年龄为保单年度初的值；身故、全残或离职保险金（不含红利）、个人账户余额、现金价

值、年度红利和累积红利为保单年度末的值；  

 

   特别提示： 

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它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

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投保人声明：本单位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章） 
        

    年    月    日 


